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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決定：誰主浮沉 

 

霍秉坤*   黃顯華** 
2002 年，香港全面實施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本文探討該課程在制

度層面的決定。研究採取深入描寫方式，從決定機構成員的訪談分析誰主宰是

次課程改革。結果顯示，在中國語文課程改革的決策中，可見控制政治學主導

課程決定。政府「通過權力-知識的來掌握課程決策的控制權」；雖然它對參與

者的輸入仍採吸納的態度，但仍掌握最終的決定。若以控制政治學的三項特質

來分析，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的決策過程符合「容納某些行為方式、排斥其他

行為方式」、「政治關係是通過權力-知識之間的互動而產生」、「參與者在受控制

下對課程決定具影響力」三項特質。簡言之，中國語文科課程決策離不開控制

政治學，仍由最具權力的政府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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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1997 年，香港教育當局醞釀改革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1999 年至 2002
年，該課程在 69 所學校試行；2002 年，新課程在所有學校全面實施。課程初

推出時，中國語文領域相關學者及教師表示關注，紛紛表達意見。有些學者和

教師表示支持，但部份學者提出批評，學校教師也心存疑慮（李學銘，2002；
鄭楚雄，2007）。然而，教育局及諮詢組織略加調適後，仍按計劃實施課程。 

黃顯華和他的同事對該課程實施進行兩項大型研究，分別是：《中學中國

語文科「試行課程──共同發展學習材料」計劃實施期間（1999/2000 年度至

2001/2002 學年）學校的改變研究》和《中學中國語文科新修訂課程實施情況

（2002/2003 學年至 2003/2004 學年）評估研究》。兩個研究屬於課程實施的評

鑑研究，主要結果總結成為兩份研究報告。不少文章、研究、評論（如黃顯華、

李玉蓉，2006a；黃顯華，李玉蓉，2006b）都引述兩份研究報告，探討中國語

文新課程的構思、試驗、評鑑、推行。然而，從制度層面審視新課程決策的不

多。在現時的課程決策機制下，制度層面包括課程發展議會（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CDC）下的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ittee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DCc）和課程發展處（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CDI）及其下的中國語文教育組（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ection, CLEs）是決定和推行中國語文科新課程的主要機構。 

 

貳、文獻析評 

本研究從制度層面，探討中國語文科課程在改革過程中在制度層面的課程

決定；試圖找出近年中國語文科的改革中，最直接主宰課程決定的人或機構。

談及該課程的決策，最少有三項研究。蔡若蓮、周健、黃顯華（2002）檢視 12
位教師對中文科新課程的感知，並分析影響教師參與課程改革的因素；研究結

果顯示，教師參與改革主要考慮外在因素，但其參與程度則與其認同感密切相

關。譚彩鳳（2008）檢視一所中學的中文科教師，探討他們決定校本課程的影

響因素；教師認為，中央政策制定者下放決策權時，未能仔細考慮教師的個人

因素（意願、信念、知識、能力）及外在因素（教學的文化、課程領導、公開

考試及時間）。她認為教師主要採用教科書、略加調適而教學，卻非真正校本課

程決策者，大部份教師仍未準備就緒。高慕蓮、李子建（2008）檢視五所中學

的中文科教師，探討他們通過甚麼形式和途徑決定新課程、如何推行單元教學，

以及影響課程決定的因素；研究發現，教師參與課程決定只限於教科書個別單

元，且未有整體課程計劃的概念（高慕蓮、李子建，2008）。上述三項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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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從學校中文科教師的角度，檢視他們在校內決定課程的情況和考慮因素。 

按楊蘭（2008）的分析，各地研究及於不同層次課程決定和其要素，而且

探討越來越深入和廣泛。整體而言，課程決定至少包含六方面的探討：1. 決策

者（who）；2. 決定對象（what）；3 決定過程（how）；4. 決定依據（why）；
5. 決定時間（when）；6. 決定層次和脉絡（where）（楊蘭，2008；黃政傑，1999；
霍秉坤、黃顯華，2011）。誰決定課程？一直是重要而敏感的課題。Sowell（2006）
認為課程決策是一個包含所有人的社會政治過程。然而，所有人都參與所有決

定既不可能，也無必要（Owens, 2004）。中央政府教育部門、地方政府教育部

門、學科專家、課程專家、學校管理者、教師等是較多參與課程決策的利害關

係者（楊蘭，2008）。 

 香港課程決策屬於高度中央集權的過程（黃顯華、潘天賜，1993；黃顯華，

2005a；霍秉坤，2005；Morris et al., 1995）。霍秉坤（2005）探討香港課程決定

機構的特色，認為每一個行政機構都有相對應的諮詢組織，而且行政機構也諮

詢該組織的意見。熊賢君（2008，頁 382）也有相類的描述：「香港教育的一個

重要特點，就是教育行政機關每制定一項教育政策和每推行一種重要措施，都

要聽教育諮詢機構的意見。」然而，探討行政機構應對這原則的實證研究並不

多。 

中國語文科的課程決策，主要是由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及其相關諮

詢組織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作出（參表 1）。中國語文教育組附屬於課程發展

處，後者由首席助理秘書長統領（見圖 1）。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是課程發展議

會的下屬單位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負責向中國語文教育組提供意見（見圖 2）。
一直以來，探討課程決策的研究極少；探討課程發展議會下屬之中國語文教育

委員會課程決策的研究，數量更少。其中一項探討修訂語文科課程綱要的決策

過程時，發現委員會的運作實際上是由輔導視學處的代表主導，不少討論項目

在會議前已有定論，在會議期間即使有委員提出問題，也未能徹底討論（黃顯

華，2005b）。 

 

表 1 香港教育政策制定的行政組織和諮詢組織 

 行政組織 諮詢組織 
中央層面的教育組織 教育局 教育統籌委員會 
中央層面的課程發展組織 課程發展處 課程發展議會 
中央層面的 
科目課程發展組織 

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課程發展議會 
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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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程發展處包括下列科組： 
 中國語文教育組 
 英國語文教育組 
 通識教育組 
 藝術教育組 
 新高中學制組 
 數學教育組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體育組 
 科學教育組 
 科技教育組 
【此外，課程發展處包括下列小組：行政組（課程發展）、行政小組（九龍

塘教育服務中心）、應用學習組、議會及中學組、幼稚園及小學組、資優教

育組、特殊教育需要組、課程資源組、教育電視小組、中央資源中心、課本

評審、全方位學習及圖書館組、學校圖書館分組、視聽支援、「德育、公民

及國民教育組」、外籍英語教師組。】 

       圖 1 香港課程發展處架構 

筆者認為，要了解香港課程決策，必須分析課程發展議會的運作，因為它

是最重要的課程諮詢組織（霍秉坤，2005）。黃顯華、潘天賜（1993）分析香港

課程發展機構的發展時，認為香港課程發展模式屬「權力壓制」式。在制訂課

程政策時，課程發展議會甚至沒有扮演應有的角色。按筆者的檢視，有三項探

討課程發展議會的實證研究（林智中，2002；黃顯華，2005b；Yeung, 2003）。
黃顯華（2005b）探討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對中小學協調委員會所扮演角色的感

受，包括：缺乏課程專業知識；被課程發展處牽著走，宛如橡皮圖章；印象中

從未有不通過的議案，只有輕微修改或附加意見；委員不清楚委員會之職責和

功能。林智中（2002）對課程發展議會參與規劃的課程統整批評甚烈，認為兩

份《學會學習》的改革措施模糊不清：「在課程改革建議中，所提出的高中綜合

人文科和綜合科學科，其本質其實屬於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形式。不

過，在文件中，我們卻又看到部分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的影子，例如強

調真實的環境、多樣化的學習活動。」Yeung（2003）探討制訂課程統整政策

時，反映了課程發展議會的運作情況。她訪問多位官方及非官方成員，結果顯

示各人對課程統整的觀念差異很大，甚至認識模糊。她認為各人沒有深入探討

課程統整。綜合上述研究，課程發展議會成員對課程認識不深，參與時討論不

多，在課程決策的作用也不大。 

筆者認為，若課程發展議會成員未能在課程決策中扮演應有角色，對香港

課程發展影響很大。Morris 等人（1995） 強調，香港課程決策者視教師為執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242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243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5347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079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6013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244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078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39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40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41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040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75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75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7918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34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33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46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46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8374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66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7032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8133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5284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5284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45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6676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9402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44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44_CHI.html
http://tel.directory.gov.hk/0105002335_C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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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課程發展議會架構（課程發展議會，2012） 

行指示的技術人員，多於視他們為值得信賴、協助制定課程政策的專業人員；

他們指出，香港的課程發展過程中，「學校科目……由一班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創

造出來。……學校有關的小組會極力保護他們的領域，他們很難接受改變地位

的轉變。這使課程改革顯得十分困難。」Wong（1992）的研究指出，1975 年

推行初中社會教育科，原意是取代經濟及公共事務科、歷史科和地理科，但並

不成功，因為教師不願意教授地位較低的科目。這些研究說明，課程發展議會

成員與前線教師的想法並不一致。Westbury（2008）分析課程政策與實際課程

改革的差異，並融合研究成果，展示文件課程對課堂實踐的影響有限。明顯的，

這種由中央控制的課程決策，很難有效地實施課程改革。 

霍秉坤、黃顯華（2011）談及通識教育科的決策時，引入「控制政治學」

（politics of control）分析課程決定的現象。二人認為，談及政策層面的課程決

定，政府的控制、知識與權力的爭衡、對支配力量霸權的抗拒等三方面均為重

要維度。首先，談及政府的控制。Kelly（2009）談及課程時，強調課程與政治

功能委員會 
 

學習領域委員會 

1. 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2. 英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3. 數學教育委員會 
4.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 
5. 科學教育委員會 
6. 科技教育委員會 
7. 藝術教育委員會 
8. 體育委員會 
【各學習領域委員會按需要成立不同

的專責委員會，負責有關課程的工作。】 

1. 學習資源及支援委員會 
2. 幼兒教育委員會 
3. 特殊教育需要委員會 
4. 資優教育委員會 
【課程發展議會功能委員會按需要成

立不同的專責委員會，負責有關課程

的工作。】 

幼稚園至中三 
課程發展常務委員會 

（負責幼兒及基礎教育的工作） 

研究、發展及支援 
常務委員會 

（負責研究、發展和支援課程

的工作） 

課程發展議會 

中四至中七 

課程發展常務委員會 
（負責高中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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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能分開。他認為課程掌握於受政治利益驅動的半官方機構者之手。官方經

常使用評價和教育視導等手段來達到其政治目的。Apple（1990）的描述更直接。

他將課程比喻作文化霸權的代理人，因為少數統治階層選擇某些知識為官方課

程，故官方課程背後隱藏著階級、性別、與種族等意識。 

其次，這種控制與誰掌握權力（power）並確認那些與官方知識有密切的

關係。權力隱含著行使強大的決策能力，影響他人，以獲取利益（Ballantine, 
2001）。按 Ballantine（2001）和 Friedman（1995）的分析，權力由個別的單位

所掌控。Parson（1937, 1951）則從另一角度分析單位與權力的關係。他認為權

力功能乃由政治體系賦予，權力產生乃由組織賦予職務合法化的結合性責任

（binding obligation）；所以，權力包含強制性（mandate）。Mills（1956）認為

經濟、政治和軍事菁英共同組成的「權力菁英」（power elite）支配著社會，並

掌控重大決策方向。同理，Ballantine（2001）分析權力時，認為它集中於上層

管理或政府行政機關之手。對比之下，一般人較少參與決定。 

這種權力系統形成後，並不容易改變。Stone（2002）提出政府作為當權者，

其決策權很重要。她以問題凸顯政府的影響力：誰有權來就這一問題決策？在

挑選領導和選擇政策的過程中，誰說話算數？誰對誰負責？然而，要改變決策

者這種政治模式，限制很大（Stone, 2002）。在課程或教育領域，權力決定的重

要項目，就是知識。Foucault（1972, 1980）從歷史研究入手，探討權力與知識

的聯繫。他強調權力生產知識，知識為權力服務。兩者的關係密切：權力和知

識直接彼此意指；沒有知識領域的交互構成就不存在權力關係，而任何知識都

構成權力關係。因此，官方課程的決定與政府權力不能分割。Apple（2003, 2008, 
2011） 是經常討論課程決定權力的學者：例如，Apple（2003）談及官方課程，

把權力和知識密不可分的關係應用於課程，尤其用於官方課程之中；Apple
（2008） 細緻描繪教育系統中的課程與權力密切相關，他談及教育是衝突的場

地，如知識的性質、什麼應該教授、誰的知識可成為官方知識、誰有權決定應

教授什麼、知識應如何組織等問題；Apple（2011）強調誰的知識的概念，提倡

課程學者必須不斷批判教育現象，必須常常質疑「誰的知識」（whose knowledge 
is this）、「它如何成為官方知識」（how did it become official）。Stone（2002）、
Foucault（1980）及 Apple（2003, 2008, 2011）的觀點互相呼應。 

最後，權力所產生的課程，往往出現對新課程的抗拒。Foucault（1985）
強調，有權力就有反抗。姜添輝（2002）深入分析，認為由於文化霸權產生強

大的支配力量，因此它具有高度的主觀性與排他性。結果，其他被統治者也非

純然接受，而會與之進行奮戰、尋求調整、協商、抗拒（Clarke, Hall, Jefferson 
& Robert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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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k（2002）曾歸納政府控制、知識/權力之互動、抗爭過程這三種要素為

控制政治學，並以之分析香港校本課程剪裁計劃的決定。他的研究發現在該課

程決策中，控制是過程中的主要概念。不論願意與否，參與決定者普遍接受政

府控制著整個的課程決定。此外，在決定過程中，掌握權力的參與者，對課程

決定的控制及影響至為重要。最後，雖然代理人（agency）在整個決策過程中

備受限制，但仍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霍秉坤、黃顯華（2011）探討通識教育科的決策時，發現政府在過程中控

制整個形勢。此外，政府雖然掌握控制課程決定之權力和影響力，仍願意接納

參與者的意見，以凸顯其開明、願意諮詢的取向。研究者認為，香港課程決定

仍主要是以控制政治學主導。 

本文嘗試以「控制政治學」的架構協助詮釋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決策現

象。若以控制政治學的三項特質來分析，課程決定常涉及「容納某些行為方式、

排斥其他行為方式」、「政治關係是通過權力-知識之間的互動而產生」、「參與者

在受控制下對課程決定仍產生一定影響」等三種現象（見圖 3）。研究嘗試從中

國語文教育組和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成員的角度，探討政策層面的課程決定，

期望能了解課程制定的特點。 

 

圖 3 課程決策論述 

叁、研究設計 

研究探討的焦點與研究設計相配合。本研究採取描述的方式，從課程決策

者的角度，分析誰是新中國語文科課程的決策者。以下簡述本研究的焦點、設

計和分析方法。 

課程決定論述：制度和思想 

政府控制：包容及排拒 
課題 方案 

參與者 

權力/知識的干涉 

 代表過程 註： 代表過程中的輸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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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焦點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初中中國語文科在制度層面的課程決定，而重點是誰是

在決定中主要的決策者。研究主要的問題是： 

1. 誰是初中中國語文科新課程內容的決策者？ 

2. 中國語文科新課程的決策者如何協調不同意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集中探討制度層面的決策。按教育局組織結構，在制度層面，該科

決策者包括課程發展議會及其下屬的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以及課程發展處及

其下屬的中國語文教育組（霍秉坤，2005）。掌握制度層面的決策，有助了解

香港課程決策的文化。是次研究方法主要是訪談法，附以文獻資料作佐證。因

此，本研究將集中訪問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和中國語文教育組的成員（教育局，

2012；霍秉坤，2005）。筆者認為，掌握這兩小組成員的意見，有助了解作出

決定的機構和影響決定的因素。具體來說，訪問對象包括：中國語文教育委員

會的五名委員，課程發展處及其下屬中國語文教育組的五名成員，向中國語文

教育委員會提供意見的一名專家，以及對新課程提出不同意見的兩名人士，共

十三人（見表 2）。筆者選擇訪問十一位官員或委員會成員，因為他們是制度

層面的核心成員，於整個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對整個過程及其背後理念

有深入了解。另外，筆者選擇兩位沒參與委員會或教育組的不同意見人士。兩

位均為大專學者。筆者認為，受訪者的想法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對是次課程決

定影響很大。受訪者包括不少大專代表之委員會成員，身份獨立，免受政府主

導，更能直接敘說感受。 

 

表 2 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 受訪者背景 背景代號 數目 
學者代表之委員 香港大學教育學者 

香港教育學院學者 
浸會大學學者 
理工大學學者 

CDC 
CDC 
CDC 
CDC 

兩位 
兩位 
一位 
一位 

學校代表之委員 中學校長 CDC 一位 
官方代表之委員 已離職的官方人士 

半官方機構人士 
官方人士 

CDI 
CDI 
CDI 

一位 
一位 
兩位 

非官方或委員會 大專學者：對新課程提出不同意見 CDI 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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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訪談法搜集資料，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成員都是這次課程

決定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想法有助了解決策實況。筆者深覺，要了解各人的想

法，訪談仍是有效的方法（Merriam, 1998）。第二，筆者曾研究新課程，理解

學校層面、教師層面和學生層面對課程的觀點，能在訪談間引入這些觀點與受

訪者對談，能更深入了解受訪者決策時的想法。第三，筆者經常與受訪者接觸，

彼此認識，深得受訪者信任，容易邀請他們道出決策時的想法和感受。最後，

研究涉及人數較少，有利深度訪談。以下是半結構式訪談的部份提綱： 

1. 中文新課程改革中，有哪些重要決定？ 

(1) 不設指定範文的決定如何達致？商議時有甚麼考慮？ 

(2) 單元設計是否重要決定？誰提出這個構想？處理這課題面對甚麼困

難？ 

(3) 以甚麼取代那些文化項目？ 

(4) 評估有甚麼改變？校本評估的意念為何？ 

2. 這些決定內容是在甚麼時候醞釀？甚麼時候決定？ 

3. 這些決定構思的來源是甚麼？ 

4. 誰在決定過程中發揮影響力？ 

5. 在決定過程中，行政人員扮演什麼角色？ 

6. 在決定過程中，專業人員扮演什麼角色？ 

7. 甚麼因素影響你們的決定？ 

(1) 目標為本課程的經驗？ 

(2) 中六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經驗？ 

(3) 其他？ 

8. 請總結這次課程決定的過程、經驗。 

首項訪談提綱聚焦於探討課程決定的內容，第2-4項回應第一個研究問

題，第5-7項探討第二個研究問題，最後一項則進一步了解受訪者的理念。進行

訪談時，筆者按受訪者回應提出跟進問題，如邀請受訪者詳述、解釋、引述例

子等，希望更全面掌握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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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筆者訪問十三位官方及非官方成員；每位受訪時間由40分鐘至120分鐘。

訪談錄音全部逐字轉錄，然後送回受訪者審閱。訪問逐字稿於完成整理後，近

11萬字。然後，筆者以不同編碼代入文本中浮現不同概念，從而整理成不同的

主題，匯集成研究結果（Miles & Huberman, 1994）。在分析過程中，研究者採

用NVivo 7軟件（質性分析軟體），使編碼、分類、歸納的過程更為精確（Gibbs, 
2002）。 

 

肆、研究結果 

按官方描述，課程決策機制包括課程發展議會（CDC）下屬的中國語文教

育委員會（CDCc）和課程發展處（CDI）及其下屬的中國語文教育組（CLEs），
兩者是決定和推行中國語文科新課程的主要機構。按受訪者意見，中國語文科

課程在改革過程中在制度層面的課程決定，不同階段出現不同利害關係者作出

決定。大體而言，可分為四個階段： 

1. 觸發改革：課程發展處高層； 

2. 設計和推動：中國語文教育組、中國語文委員會； 

3. 諮詢和妥協：兩小組和外界； 

4. 最後決策：中國語文教育組。 

一、觸發改革：課程發展處高層 

中文科課程的決定，非成於朝夕，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蘊釀和發展。當時，課

程發展處仍較封閉，很少接觸內地相關機構。課程發展處主事者有見及此，為

CDI 同事和 CDC 委員舉辦了一系列座談會，主要探討大陸怎樣編單元、怎樣

擺脫範文；這些座談會的內容，卻成為一些奠基的工作。相關的官員接受訪問

時說： 

 
當時的課程發展處的中文組，人事上有很大的變動。舊有的課程發展主任退

休，新的上任持較開放的態度，我只是推動一下。當時的教署是很封閉的，

沒有接觸內地有關方面。有人為CDI同事和CDC委員舉辦了一系列的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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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邀請大學的朋友，大約有四次，都是講大陸怎樣編單元、怎樣擺脫範文，

主要是一些奠基的工作。（CDI 2/1-21） 
 

該官員認為這種座談會僅是引發思考，希望官員和委員接觸內地的中國語

文教育，以了解不同發展。他更強調，邀請委員出席有特別的意義，因為他不

僅希望課程發展處官員接觸新意念，也希望委員吸收這些新想法： 

 

我剛才說的內部學習，是開放予那些中文教育發展委員會委員。不只是 CDI
內部的同事去聽的，因為若他們（按：中文教育發展委員會委員）不通過，

也很難推行的。所以，我刻意邀請他們出席，亦針對一些比較保守的同事。

所謂保守的意思，只是他們不知道外界發生什麼事。（CDI 2/1-4） 

這些座談會分析內地中文科課程，談到擺脫範文，引入單元課程。雖然香

港 CDI 中文科官員和 CDC 委員會成員不必依據這些座談會內容改革課程，但

是這些討論仍受關注，相關官員和委員會成員都提及參考大陸和臺灣的經驗，

可見這仍是重要的參考（霍秉坤、黃顯華，2009）。課程發展處高層在這次改

革中有多大影響，很難確定；筆者認為這些座談會不等同高層指令。然而，課

程發展處高層雖僅「推動一下」，但已觸發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當然，課程

發展議會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和課程發展處及其屬下中國語文教育組如何看待

座談會內容，如何發展和改革中國語文課程內容，仍是探討關鍵。 

二、設計和推動：中國語文教育組及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在這次課程決定中，中國語文教育組的官員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在各方面

的工作都有出色的表現。筆者從受訪者的回應掌握這種現象。比方說，一位受

訪者強調，中國語文教育組取得豐碩成果： 

 

中國語文教育組有關人士很成功，得到上司絕對信任；還有，中文科較其他

學科有更大的工作成果，更有成果（按：原為 productive）。你可算算他們近

年排山倒海的出版刊物。從普通話課外活動套，至寫文章。……它真的能交

出成果，種子學校多，肯替它說話、「賣藥」的也多。......他（按：中國語文

                                                 
1 CDI 2/1-2 中 CDI 是受訪者背景代號，第一數字代表受訪者的編碼，第二數

字代表頁碼，最後一數字是代表該頁的段落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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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組領導人）是得到上頭的絕對信任。五年來，我未見過有哪些我們同意、

拍板的建議呈上課程發展議會後不獲批准。（CDC 3/4-4） 

 

受訪者兩次提及該組得到上司絕對信任，而且還有很好的成果。教育組成

員的工作很成功，除爭取大量資源外，也能實質推動課程改革項目、建立眾多

種子學校、不少前線教師願意協助推動新課程。尤為難得的是，這次課程改革

推翻了以前對課程很多看法。 

對於不同的看法，解決問題而至決策的方法，就在討論。在設計中國語文

科課程改革內容時，主事官員積極引入委員的參與，容納不同意見。他仔細描

述箇中情況： 

 

遇到有不同意見，那便討論吧！在這樣的工作氣氛中，到最後一定是沒有問

題的，很少會出現大家各持己見、拂袖而去的情況。在整個過程中，情況就

像在學校一樣，大家會妥協（按：原為 compromise），課程的制作都是一個

妥協得來的結果。（CDI 1/8-4） 

 

另一位官員談及引入不同意見時，也強調持開放態度，會廣納眾議： 

 

我們不是接納某一個人的意見...沒有一個委員的意見是全部保留的……因為

我們相信智慧並不是在一個人那裏的。（CDI 3/6-1） 

 

主事官員重視協調不同意見。他憶述一次討論時，談及成員兩種相去甚遠的

意見： 

 

那肯定是會出現不同意見的，尤其是學者們，有時候我們也要協調。學者當

然相信自己學術的一套。當談到能力的架構、文化內涵的形上問題、甚至文

化項目背後的意涵（如林黛玉和宋江的文化意義）……這個可以是好處，也

可以是壞處。一談及系統性的東西，如能力架構，他們便有兩方面的意見：

其一是課程本位（按：curriculum-based），認為學習（按：learn）了便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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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能力；另一面像陳先生2一派，認為人的能力與生俱來，到了某階段便有某

種能力。若果不好好融和這兩方面的意見，便會產生兩派說法。他們會為這

些東西爭論，但由於每個人的理論和學養不同，我會讓他們爭論，但最後他

們都會妥協（按：compromise）。（CDI 1/9-2） 

 

他在其中並不著意傾向任何一種，而是細心聆聽，加以協調。這種協作的

模式，使各種意見都能展現，使討論能容納各種不同聲音；按他的描述，討論

會出現「無數不同的人的意見，最後拿出來是大家接受的」（CDI 3/6-1），而

且「很少會出現大家各持己見、拂袖而去的情況」（CDI 1/8-4）。 

在各類成員中，大專學者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受訪者認為，中國語文科

課程發展委員會中大專教授出力很多，有些來自中文系，有些是教育學院出身

的，不同出身的學者在改革過程中都顯出其作用。一位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清

楚說明大專成員發揮的作用： 

 

我想這些學者有幾方面的作用。第一就是遇到一些較學術性的中文時，他們

會提供很好的意見，就算我們沒有立刻採用，我們也會慎重地去考慮。尤其

是當我們整理出來的東西，如「諮詢稿」要出版的時候，他們會很認真閱讀。

（CDC 1/3-2） 

 

除這受訪者外，還有其他相類的說法；有一位委員提及大專委員的作用

時，強調其中一位大專委員出力最多： 

 

張先生3出力很多，意見中肯。我覺得是中聽的。……該委員風雨不改。有的

只是掛名，一年沒出席一、兩次。我會說，個別大專教授出了很多力。（CDC 
3/3-3） 

 

若按這委員的說法，委員會中的意見仍是受尊重的，最少這位用力量多的

大專成員在課程決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受訪者姓氏均為化名。陳先生是教育心理學家，曾任大學教授。 
3 張先生是任職大學的語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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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師代表會亦提出不同意見：「連組員都看。前線教師的發揮都很

重要」（CDC 1/3-2）。可以說，各委員都認為委員在這次改革中各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而且各人都認同是次改革的精神和措施，與官員獨自主導頗有分別。

一位委員會成員整體描述各人發揮的作用： 

 

我想這些學者有幾方面的作用。第一就是遇到一些較學術性的中文時，他們

會提供很好的意見，就算我們沒有立刻採用，我們也會慎重地去考慮。尤其

是當我們整理出來的東西，如「諮詢稿」要出版的時候，他們會看得很認真，

連組員都看。（CDC 1/3-2） 

 

接著，這委員又提及教師在委員會內的作用： 

 

前線教師的發揮都好重要，比如黃女士4等，……其實之前我們的工作小組都

是不錯的，分工很細，每個人都會做自己聚焦（按：focus）的事。我們開會

會開得很晚。其實在整個過程中，我想這個中文課程改革─我不知道其他科，

不過我聽CDI同工說─中文科是用了最多心血、最多時間、最多人手、最多使

命感。（CDC 1/3-2） 

 

筆者探討決策者的特點，嘗試檢視行政官員與專業實踐之影響力。對於這

個問題，一位受訪者回應時表示：  

我覺得兩者都重要……他們[官員]也承認的，他們做不出這個課程來。……
如早期的何先生、張先生、歐女士5、黃女士，還有其他的老師，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有貢獻，不只是官員出主意。（CDC 1/3-4） 

 

受訪者認為課程決定來自行政官員和專業實踐者都有影響力。 

三、諮詢和妥協：官、民、外界壓力 

                                                 
4 黃女士任教中學中國語文科的教師。 
5 歐女士任職中學校長，具豐富的中國語文科教學科教學經驗。 



香港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決定：誰主浮沉 

 

 193 

中國語文科改革的設計和推動，除需應付大量的文件工作、會議討論，仍

要面對外界壓力。一位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成員強調困難最大的是「面對外面」

的壓力（CDC 1/5-4）。比方說，諮詢過程出現較負面的數據，委員會成員都會

認真閱讀。一位成員憶述收集外界意見時說： 

 

我們收回來[意見]後便看，再去解畫。……每一次我們都是很認真的，每一

次都好公開，即使是數據很差，我們會好認真地看。（CDC 1/4-4） 

 

再者，面對不同意見時，小組成員也嘗試找外界人士提供意見，甚至邀請

外界人士列席會議。一位成員談及吸納外界意見時，特別提及： 

 

我們做某樣東西時，開會時會找不是委員的老師，甚至不是工作小組的，請

他們給意見。（CDC 1/4-5） 

 

其中一位反對新課程最強烈的老師，小組也願意與其溝通，吸納其意見： 

 

我們是很禮遇李先生6的，很多時會請他到會議來，或者是諮詢他。（CDC 
1/5-1） 

 

另一位成員是謙謙君子，廣受各方尊重，也是推廣新課程的重要成員。他

提及當時的諮詢仍蠻有感覺： 

 

大家也是君子之爭。……都沒有太激烈的衝突。反覆討論後，很快獲得共識。

跟着就發出了新課程方案初稿，既是諮詢，也是採探意見。舉辦了很多諮詢

會、討論會、簡介會等等。……我們當時只是強調我們渴望學生語文能力應

達哪程度，應視某篇文章為範例，引導學生轉化為語文能力。（CDC 2/4-1） 

 

                                                 
6 李先生是任教中學中國語文科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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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諮詢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參與新課程決定的人都感受壓力，尤其

是各界質疑為何新課程取消範文： 

 

壓力最早和範文有關，即「有無指定範文」那方面，跟著就是現在『教育評

議會』提出的校本評核。（CDC 1/4-3） 

 

我認為這計劃[取消範文]一定要實行。……若你要我們提供那千多項的文化

項目，和選出那十篇的文章有多難？但這樣教師只會側重一邊而缺乏思考，

亦不會探索新的路向。（CDI 1/5-5） 

 

壓力的來源是很廣的，若真的要數算，每一個人也有給壓力，直至我們成功。

能面對那些壓力是好的，否則若我們因壓力又加入些類似指定範文的東西，

那只會是非驢非馬。（CDI 5/5-3） 

 

可見，在新課程改革的諮詢過程中，中國語文教育組和中國語文教育委員

會備受壓力，如何在諮詢間期吸納各種意見，如何協調不同意見，如何回應反

對意見，都是他們決策時的重要工作。 

最後，值得特別提及的，就是委員會組成的問題。多位受訪者都提及委任

委員會成員的問題，也是課程決策中重要的環節。一位受訪者提出嚴重指控： 

 

他們通常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對官員有一種敬畏……總之他們是有任

期的，如果你有太多意見，他下次就不會再邀請你了。（Others 3/6-1） 

 

對於這種說法，筆者特別探討委員任命的機制，故邀請中國語文教育組官

員和中國語文科委員會解說委任細節。一位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仔細解釋委任

委員會成員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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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組織是這樣的，一共有三個大專的名額...在三個大專名額裏面，就一

定要包括一個教育學院的代表，而另外兩個名額就是無論是任何一個大學也

可以。（CDI 3/4-4） 

 

輔導處視學處代表、委員會代表、考試局代表各一名，另外還有秘書一名。

（CDI 3/5-2） 

 

到了課程改革之後就有設立了四個「校長委員」，以平衡各種的角度，校長

也是課程的領導的人。（CDI 3/4-5） 

 

至於前線教師，該官員也清楚說明： 

 

對廣大的前線教師，CDC 是有一個公開的機制，而這個機制是由校長推薦。

簡單點來說，就是每一位老師也是可以申請進來委員會當委員的。……校長

推薦後，CDC 有客觀的計分制度，計分後由 CDC 大會去確定。（CDI 3/4-3） 

 

按這位官員的說法，制度上有公開的機制；其中大專及各部門代表限制較

大，委任時也較整齊。輔導視學處、考試局等代表，自然較接近官方想法，較

少與官方意見相左。至於三名大專代表，受訪官員沒有仔細說明按甚麼標準、

如何委任。從商界來的代表，相信亦較多為官方所接受的人士。至於四名校長

以及三名學校教師，雖然有一定的推薦和確定制度，但是估計能達水平的人數

甚多，如何在計分制度下委任，仍在官員的掌握之中。在研究期間，一位受訪

者提及李先生的名字，認為他可能不受官員歡迎。然而，一位委員會重要成員

回應： 

 

「我們是很禮遇李先生的，很多時會請他到會議來，或者是諮詢他。」（CDC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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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任成員時，會否有偏好，或盡量避免邀請持反對意見的校長或教

師，筆者未能確定。然而，筆者相信政府仍能決定成員的委任。這種想法可由

受訪官員的回應獲得佐證： 

 

委員會是來建設的，而不是純粹辯論的平台……。順民當委員是沒有用途的，

我並非要委員『舉手』支持，而是希望他們反映學校的不同情況，以及提議

怎樣把事情辦妥……但對於純粹的反對派，坦白說，在政府的任何一個架構

也不容許，否則為何會有邀選委員的這一步。因為這是個政府組織，正如我

們也不會找人進到科目委員會（按 CDCc）去拆毀它。（CDI 1/6-1） 

 

從這段引述來看，官員確有意向，委任時仔細考慮，且「不會找人進到委

員會去拆毀它」（CDI 1/6-1）。明顯地，政府確有空間避免委任不適當的人選。

當然，那些人選屬於不適當，自然難在官員及相關諮詢組織成員的訪問中找到。 

四、最後決策：中國語文教育組及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中國語文科新課程決策的最終權力仍由官方主導。官方成員或諮詢委員會

成員都有相同看法。一位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在訪談在表示： 

 

CDIc 有關成的角色最重要是平衡，…當中必定有不同意見，那便要爭論，過

後便由 CDIc 有關人士來做決定。（CDI 1/7-1） 

 

明顯地，官方成員在收集不同意見後，教育局中國語文教育組作最後決

定。一位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成員（諮詢委員會）也認為是官方的意願主導，

仍然是由上而下的指令： 

 

始終以官方意願主導。取消範文仍然是 top-down 指令。雖然我們一直有提出

意見，但我不認為他們承認建議是由我們提出的。（CDC 3/3-1） 

自然，官方成員在決定過程中，仍與三個重要的組織密切聯繫，一為中國

語文教育委員會，二為課程發展議會，三為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首先，中國語

文教育組得與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密切聯繫，聽取委員會成員的意見。多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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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接受訪問的委員會成員都有相類的看法，教育組願意聆聽他們的聲音。一

名委員回應決策誰主導的問題時，有以下的回應： 

 

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人作主導。對於一些東西我也會很堅持，學者代表和

教師代表會提出不同意見。（CDC 1/3-3） 

 

兩名委員也談及中國語文教育組願意接受他們的意見： 

 

他（按: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是很好的領袖。起初是強硬的，現在卻肯多聆

聽。（CDC 3/4-3） 

 

從結果來看，我覺得我所想到的一些東西他們都還是採納了。例如說，多元

的評估啊，能力導向怎麽實施啊，怎麽樣把學生的平時表現也反映進整個評

估系統裏面來呀。CLEs 一個比較開明的地方，就是說，善於接受——願意接

受不同來自不同方面的意見。（Others 2/5-2） 

 

他們談及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起初是強硬的，現時卻肯多聆聽；甚至有受

訪者認為 CLEs 是比較開明，善於接受——願意接受來自不同方面的意見。 

第二，中國語文教育組也需向課程發展議會（即 CDC）問責。當時，CDC
支持中國語文教育組及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支持中國語文課程改革。然而，

有時課程發展議會仍對他們有一定的壓力，取消範文便是一個例子： 

 

我曾到 CDC 一趟向他們解釋新課程。他們也表示欣賞。（CDC 2/5-2） 

 

一位課程發展處高層在訪談中表示，CDC 一般都不會干涉或處理一般的

科目。回應「CDC 會否希望 CDCc 有點解釋」時，強烈表示：「CDC 不能理

會每一科！……不會！不會！」（CDI 4/2-7）。這位官員詳細解釋 CDC 與科

組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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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才說的全是不會的。......CDC 是一個兩層架構（two-tier）。CDC 是處理

大議題，如國民教育、德育，課程是否貼近時代脈搏。……CDC 不會逐一科

目關注。（CDI 4/2-10） 

 

這位官員對課程發展議會運作非常熟悉，也有信心議會架構下各組能自行

發揮作用。在整個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中，CLEs 及 CDCc 的成員有否受 CDC
的壓力或查詢。回應「曾多少次到 CDC 解釋」時，中國語文教育組的成員回

應： 

 

只是一次而已，沒有太多時間讓你解釋。而那就是要向他們解釋他們理解的

「範文」是指「指定篇章」。（CDI 1/5-1） 

 

CDC 一直支持 CLEs 和 CDCc，沒有干預。在這次中國語文科取消範文一

項改革，兩小組成員也僅一次到 CDC 解釋。正如前面提及高官所言，CDC 不

會關注科目的內容，只是由 CLEs 和 CDCc 自行處理。 

第三，中國語文教育組的官員仍要面對課程發展處高層的監督。一位課程

發展處高官頗了解當時 CLEs 的工作，而且一直支持： 

 

中文組能集大成，……七百篇篇章，很多人其中出了力，如周先生7……問題

浮現時，是講會考。我們會諮詢，中間我要求單元——雖然他們有培訓，但

我們也有責任做範例…… （CDI 4/2-10） 

 

對於該組的設計的內容及具體工作安排，該高官認為CDI高層並不會關注： 

 

這些我們不會理會，那樣細。我們要照顧二十多組。就算真有一個議題（按：

原文是 issue），要是大件事或是解決不了的事，才會傳到我們這裏。……那

時，完全沒關注[取消指定範文] （按：原文是 aware）。（CDI 4/2-10） 

 

                                                 
7 周先生是課程發展處的中國語文科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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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當時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主要由 CLEs 的官員決定；然而，該組

官員與不同持份者緊連繫，包括諮詢 CDCc 成員，向 CDI 高層及 CDC 成員匯

報，並爭取三者的支持。 

上述提及中國語文教育組及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最後決策；然而，兩小組

成員仍強調學校可以因應不同情境加以調適校本課程，如校長的領導、校內的

團隊合作、教師培訓等。一位官方小組方員強調，學校選課程有自主權： 

 

這小組成員特學校教師選起文章來要均衡，因此文章的數量不可以側重在其

中一方面，而且大家對範文的理解也不同，所以得平均一點。（CDI 1/5-5） 

 

另一位成員也強調，即使很多民間意見認為官方取消了範文，但範文仍可

在各學校中存在： 

 

我們其實沒有「趕走」那些範文。所以當時有一個觀念叫做「校本的範文」，

是每間學校有自己範文。……是「校本設計」的。（CDI 4/3-1） 

 

可見，中國語文教育組及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僅決定中央課程架構及評估

取向；學校選取文章及其教學方法，仍由學校本位決定。 

 

伍、討論及建議 

香港中國語文科新課程的設計獨特，尤其是取消指定範文，與傳統課程不

同。然而，中國語文教育組和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成員決定此科課程時，經過

一定程序，深入討論，透過諮詢，以吸納各界意見。然而，最後仍由中國語文

教育組和中國語文教育委員作最後決定。本研究按訪問決策委員會成員的回

應，了解該科課程制定的過程；研究者發現下述的特點。 

一、政府官員的影響力 

首先，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的決定過程中，政府官員掌

握整個形勢。政府委任該科目委員會成員時，容納某些成員、排斥另一類成員。

雖然委任成員時，政府有一定機制，但政府仍有空間選擇能配合其諮詢取向的



專論 

 

 200 

成員。上文提及，一位官員清楚說明，「我們不會找人進到委員會（按 CDCc）
去拆毀它」（CDI 1/6-1）；換言之，政府仍掌有委任的權力。再者，在工作小組

運作期間，政府官員決定議程、提供資料、記錄會議內容、編寫課程文件，故

仍掌控整個決策過程。至決策階段，政府官員仍是最終決策者，擔任最重要的

角色。受訪者均強調，最終決策者仍是政府官員（CDI 1/6-1; CDI 1/7-1）。Kelly
（2009）強調課程與政治密不可分。在這個案中，課程決定仍掌握在官員之手。 

此類諮詢組織，其成效一直備受質疑。香港各類諮詢組織，常被咎病為花

瓶，只為當權者決策時加強其合法性。筆者強調，增加諮詢組織的透明度是重

要的環節。霍秉坤（2005）詳細分析增加透明度的重要性。一個開放和負責任

的社會，諮詢組織的運作應具透明度。民政事務局（2003，頁 8）希望能在透

明度方面加以改善：「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工作必須公開和具透明度，以保持公

信力。這些組織的決策過程應保持透明度，會議議程和文件如非機密，應公開

讓市民索閱。各局應盡量利用其網頁，提供有關資料。」筆者認為，增加透明

度值得稱許，其中的項目應該是多方面的。第一，可公開提名過程，把受薪或

非受薪的公職空缺公開，如放於互聯網上，並接受市民自我提名，確保委員會

由多元化的成員組成。第二，組織成員的姓名、公職、出席率等都應向外公佈。

第三，若非涉及個人私隱或敏感議題，會議的議程、紀錄和相關文件等資料亦

應盡量向外公開。第四，諮詢委員會應制訂衡量成員服務表現的方法，包括出

席率、參與情況等，用以評估工作成效，向市民公布。增加這些項目的透明度，

有助增強成員的問責性，成員亦會更重視其意見的質素和表現（張超雄，2003；
莫宜端，2005）。上述改善透明度的措施，難免出現行政關卡，延長政策制定

時間；然而，措施應有助提升政策質素，有助提高政策合法性。 

二、權力/知識的交織 

在整個決定過程中，權力與知識明顯地交織在一起。在觸發改革、設計和

推動、諮詢和妥協、最後決策的各階段中，課程發展處和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

擁有重要的決策權，一直處於決策的主導地位。在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的成員

中，何先生、張先生、歐女士、黃女士都是大專或學界極具威望的中文教育工

作者，在設計和推動、諮詢和妥協的過程中提出學理支持和寶貴的意見。正如

一位受訪者提及：「如早期的何先生、張先生、歐女士、黃女士，還有其他的老

師，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貢獻，不只是官員出主意。」（CDC 1/3-4）。此外，

上文提及黃顯華和他的同事曾進行兩項大型研究：《中學中國語文科「試行課程

──共同發展學習材料」計劃實施期間（1999/2000 年度至 2001/2002 學年）學

校的改變研究》和《中學中國語文科新修訂課程實施情況（2002/2003 學年至

2003/2004 學年）評估研究》。然而，如何處理這些研究結果，吸納多少委員會

的聲音，諮詢和妥協過程中如何處理不同意見等，權力仍在中國語文教育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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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手中。再者，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的決定，基本上出現於兩項大型研究之

前。鄭燕祥（2004 年 11 月 29 日）曾質疑香港全面改革教育的決定，似乎也同

樣適用於質疑中國語文新課程改革： 

 

缺乏研究和論證，你實在無從估計及認同課改及考改的目標和內涵的價值和

要付的代價；缺乏研究資料，你實在無從知道原有的課程和考試有何嚴重弊

病、有何病因，為何不惜代價、需要翻天覆地徹底改革；缺乏實證研究，甚

至基本的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或模擬測試分析（simulation analysis）
也欠缺，只憑你的想像和推度，......換言之，你沒有研究知識基礎去確認這改

革的認受性8及急切性。（鄭燕祥，2004 年 11 月 29 日） 

 

按鄭燕祥的標準，這次中國語文科改革雖非無的放矢，但其研究數據的基

礎仍然薄弱。委員會成員提出的理據，是否可與實證科學論證和研究知識基礎

相提並論？是否可充作決定的知識基礎？在是次的改革中，部份成員包括學界

資深中國語文科教師、校長和大專學者，各人對中國語文課程和教學有深厚的

認識；然而，這些認識與研究仍存差異，且各人之認識與一般中國語文科教師

的意向也不盡相同。筆者認為，要求所有課程決策都具科學論和研究作知識基

礎，似不可能；然而，如何掌握知識以平衡現實課程決定，仍是政府需要重視

的議題。可惜，政府現實上掌控權力，常常在決定時自行界定知識，自行採納

所掌握的意見，自行制定的改革內容。從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

在決定過程中，仍與三個重要組織密切聯繫，一為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二為

課程發展議會，三為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但另一面，這些官員仍佔主導角色。

官員在期間曾展示強硬的領導角色，突出決定課程取向的想法；然而，官員也

曾展示願意聆聽的態度，接納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及來自不同方面的意見。終

極而言，當時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主要由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決定。這種現象，

與 Foucault（1980）闡釋權力生產知識、知識為權力服務，極為相近。這次中

國語文科課程改革，與一般的課程改革決定不同，就是官員與委員會成員互相

配合，官員也非常尊重委員會成員，故權力掌控知識的情況雖然存在，但仍可

見兩者間的互動。 

三、專業教育人士的爭取 

第三，為了顯示吸納意見的取向，政府在決定過程中委任前線教師、校長、

大專教授參與諮詢組織，並與學界會面諮詢意見。各持份者積極表達意見，其

                                                 
8 即合法性（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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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大專教授，都積極協助設計及推動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而且，政府雖

然掌握控制課程決定之權力和影響力，仍願意接納這些參與者的意見。 

誠如文獻析評提及，香港課程決策雖然屬高度中央集權，但每一行政機構

都有相對應的諮詢組織。熊賢君（2008，頁 382）提及「香港教育的一個重要

特點，就是教育行政機關每制定一項教育政策和每推行一種重要措施，都要聽

教育諮詢機構的意見。」在中國語文教育組諮詢和接受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的

意見，甚為明顯。在各受訪者的回應中，一位大專委員用力最多；其中一位受

訪者的意見表明：「張先生出了很多力，說了很多中肯意見。我覺得是中聽

的。……該委員般風雨不改。」（CDC 3/3-3）；另一位受訪者也提出：「我想

這些學者有幾方面的作用。第一就是遇到一些較學術性的中文時，他們會提供

很好的意見。」（CDC 1/3-4）在受訪者中，不少提及反對意見仍受尊重，如小

組願意吸納一位反應強烈的教師的意見：「我們是很禮遇李先生的，很多時會

請他到會議來，或者是諮詢他。」（CDC 1/5-1） 

委員中確有不少對課程改革提出個人意見，這使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得與

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密切聯繫，聽取委員會成員的意見。其中一位受訪者強調：

「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人作主導。對於一些東西我也會很堅持，學者代表和

教師代表會提出不同意見。」（CDC 1/3-3）；另一名委員也談及中國語文教育

組願意接受他們的意見：「從結果來看，我覺得我所想到的一些東西他們都還

是採納了。」（Others 2/5-2）從上的分析，可見官員雖然掌握課程決策之權，

但是對各委員的意見以至反對聲音，仍是似願非願地接受了。中國語文科改革

與通識教育科頗有相同之處，儘管中國語文教育組官員掌有實權，中國語文科

委員會的聲音仍發揮一定的作用。 

霍秉坤（2008）認為，專業社群必須堅持發出個人的聲音，以展示社會對

政策的訴求和意見。他提出建立專業溝通論域，以加強政府於控制課程政策權

力時，仍能加強吸納專業意見。他的具體意見是，這論域應持守三個重要的原

則：1. 在領域內盡量開放參與成員；2. 在教育範疇內盡量開放諮詢的課題；3. 
在諮詢模式方面盡量給予理性溝通的機會。筆者相信，建立這個專業溝通論域，

有助提高認受性、吸納更多意見和推廣教育政策；從另一角度而言，論域有助

減低官僚對課程決策之壟斷。 

四、小結 

Fok（2002）的校本課程剪裁計劃研究與霍秉坤和黃顯華（2011）的通識

教育科研究，都展示課程決定是一種政府控制政策。政府「通過權力-知識的抗

爭來爭奪課程決策的控制權」；雖然它對參與者的輸入仍採吸納的態度，但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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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有最終的決定權力。若以控制政治學的三項特質來分析，中國語文科課程改

革的決策過程也符合「容納某些行為方式、排斥其他行為方式」、「政治關係是

通過權力-知識之間的互動而產生」、「參與者在受控制下對課程決定仍產生一定

影響」三項特質。按此歸納，與校本課程剪裁計劃和通識教育科研究相近，中

國語文科課程決策仍離不開控制政治學，仍然由最具權力的政府所掌控。 

 

陸、總結 

本文嘗試探討香港中國語文科課程改革的決定過程，藉以展示誰人主宰課

程決定。在總結前，筆者欲說明本研究的局限。首先，本研究集中探討制度層

面的課程決策，目的是了解那些參與者更具影響力。然而，對學校層面、課堂

層面、教師層面和學生層面的持份者，沒有作出相應的了解。其次，此研究一

方面期望能盡量反映真象，一方面為保障受訪者和他們所提及一些人物，無可

避免用了編號和代號，未能清晰反映真象。若能列明他們的真實姓名及職稱，

應使讀者對各人所提及的想法有更深入的了解。第三，各受訪者工作極其繁忙，

僅能邀約其面談一次，而且時間僅個多小時，故未能深入詳談。第四，受訪者

回應時常提及時間距今較遠，未能仔細回憶。最後，這研究的受訪者不多，僅

涉及單一個案，未能從中抽象化而成一些通則／理論。 

說回這次課程決定，多位受訪者對這次課程的總結包括：這改革不容易。

委員合作經驗良好，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其實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都改了很多

了。各受訪者都覺得必須開放胸襟，多問同工的意見，而且重視收集所得的意

見。他們也認為要擇善固執。一般而言，香港課程政策的制定，常透過專業精

英參與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代表民間的聲音，然而他們能否代表該專業團體的

意見，至為關鍵。在中國語文課程改革的決策中，課程決定仍是主要官員以控

制政治學主導。如何改善決定模式，如何避免權力掌控知識，如何引入不同聲

音，如何在機制上鼓勵持份者擇善固執，仍是決策中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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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Reform at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Who Decides 
 

Ping-Kwan Fok *   Hin-Wah Wong **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the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reform at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at the system level. 
Adopting a descriptive approach, the study aimed to analyze who has made the 
decision in this curriculum reform by interviewing the members of related partie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decision-making of this curriculum reform was in the 
grasp of principal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took control of the 
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power and knowledge”. 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considered and adopted the participants’ points of view, it was still 
the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at the end. This article interpreted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decis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of control”. “Politics of 
control”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ree features: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techniques”, 
“polit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 and “agency struggling 
through 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decision was conformable to those three features. It could be stated that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reform, dominated by the 
powerful government, was inseparable from politics of control. 

 

Keywords: curriculum decision,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decision-maker, 
systemic level 

 

*  Corresponding Author: Ping-Kwan Fok,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Hin-Wah Wong, Adjunc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